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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準則及常規，著重於操守、透明度及獨立性。董事會（「董事會」）相信，

良好之企業管治對本公司成功及提升股東價值至為重要。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措施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基準。除以

下各項外，本集團已遵守大部份守則條文：－

1. 本集團的董事會主席毋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第87(1)條輪值退任；及

2. 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松田 洲先生現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

總裁。董事會相信，松田 洲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為本集團提供強勁而貫徹的領導，令

本集團的規劃及未來發展更為有效。

本集團定期檢討其企業管制措施，以確保該等措施一直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本公司主要的企業

管治原則及措施概列如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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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職責

董事會之職責為監督本公司業務之整體發展，務求加強股東價值，包括制定及審批本公司實施之策略

及每半年審閱重大投資及本集團之財務表現，並交付有關本公司之日常營運予各業務分部管理層。董

事會致力制定決策時務必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為依歸。

全體董事均可全面並適時獲得所有相關資料、要求公司秘書提供服務及諮詢其意見，以確保符合董事

會程序及所有適用規則和規例。

成員

董事會成員兼具多樣才能和豐富經驗，協助董事會作出獨立決定，達致業務所需。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由七名成員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履歷詳情載於第15至16頁。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一直符合上市規則有關委任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其中最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的規定。

本集團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其獨立性而呈交的年度書面確認。根據上市規

則所載的獨立性指引，本集團確信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委任一名非執行董事山本真嗣先生，任期為兩年。非執行董事與執

行董事均遵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之相同條款。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三分之一董事（包括執行及

非執行董事） 每年須退任。每年退任的董事應為董事會於該年委任的董事，及自推選及重選起計其就

任年期最長者。退任董事有資格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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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董事會會議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曾舉行六次董事會會議，有關董事之出席詳情載列如下：

出席情況／會議次數

董事

執行董事

松田 洲先生（主席） 6/6

姚瀛輝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加盟） 5/6

梁道光先生 6/6

張志輝先生 6/6

西嫓大二郎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辭任） 0/6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霽先生 6/6

陳天佑教授 6/6

黃德盛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加盟） 6/6

長谷川敬二郎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辭任） 2/6

董事會之委任

董事深知彼等須向股東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努力經營及令本公司取得成功之責任。

因此，董事會成立了四個委員會，分別為執行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以監

督本公司事務的有關範疇。本公司所有董事會委員會均有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

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自二零零一年九月成立，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職責及處理本公司之日常業務，並加強本公

司日常運作之效率及效益。執行委員會成員主要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委員會概無任何規定最少舉行

會議之次數，將於需要時舉行會議以適當履行其職責。於二零零六年期間曾舉行15次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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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推薦之最佳常規書面制定

其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現時由董事會副主席（亦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定期審閱董事會架構、規模及成員（包括其技能、知識及經驗），並物色合適

人選加盟董事會。其職責亦包括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及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及董事之接任

計劃等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提名委員會之推薦建議其後將提呈董事會考慮及採納（如適

用）。

根據提名委員會所制定之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須最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由於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

六年六月成立，因此於回顧年內並無舉行任何會議。

董事會及提名委員會於挑選董事時將考慮該名人士之才幹、相關經驗及品格。於回顧年度，在成立提

名委員會前，董事會已委任(i)黃德盛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及(ii)姚瀛

輝先生為副主席兼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之首席財務官及本公司執行董事梁道光先生（於二零零六

年十月十六日加入此委員會）組成，由周霽先生擔任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本公司之政策以及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架構向董事會提供推薦

建議。於釐定本公司若干名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時，薪酬委員會會考慮市場情況以及香港和

海外之相關行業中類似公司之執行董事之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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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續）

於回顧年度內，薪酬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出席詳情載列如下：

薪酬委員會成員 出席情況／會議次數

周霽先生（主席） 2/2

梁道光先生 1/2

陳天佑教授 2/2

黃德盛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加盟） 2/2

郭家耀先生 2/2

長谷川敬二郎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辭任） 1/2

於回顧年度，薪酬委員會協助本集團制定適用於本集團全體僱員（包括執行董事、部門主管、高級行

政人員及一般員工）之標準薪酬政策及薪金審閱程序。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周霽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考慮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以及與外聘核數師討論審核之性質及範疇。其

職責亦包括於呈交董事會前審閱半年及全年財務報表、審閱本公司內部監控制度的陳述及內部審核項

目。審核委員會亦須討論中期及全年審核中出現的問題及存疑之處，及考慮內部調查的重大發現及管

理層回應。

於回顧年度，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出席詳情載列如下：

審核委員會成員 出席情況／會議次數

周霽先生（主席） 2/2

陳天佑教授 2/2

黃德盛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加盟） 2/2

長谷川敬二郎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辭任） 1/2

於回顧年度，審核委員會已考慮、審閱及討論於審計及內容監控以及本集團企業管治過程中有關之事

宜，並分別批准全年經審核財務報表及中期財務報表。

核數師的酬金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核數及非審計服務向外聘核數師支付的酬金分別為

832,000港元及12,000港元。




